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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產品及循環服務推動作業要點總說明 

環境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推動循環經濟及永續發展，藉由建立循

環標誌制度，鼓勵產業投入生產循環產品及提供循環服務，促使產品之

設計生產過程具備減少天然資源使用、單一材質可全回收、使用再生材

料等循環特性，及促進產品可重複使用或可維修延長使用之服務於市場

上擴大流通，並提升公私部門與一般消費者購買意願，達到資源有效利

用、減少廢棄物及減碳目的，爰訂定「循環產品及循環服務推動作業要

點」，其要點如下： 

一、訂定目的。（第一點） 

二、循環標誌使用申請資格及循環特性認定範疇。（第二點） 

三、申請者申請使用循環標誌所應檢具之文件。（第三點） 

四、申請服務循環特性之說明資料規定。（第四點） 

五、循環標誌使用申請案之審查程序及補正。（第五點） 

六、循環標誌授權使用。（第六點） 

七、循環標誌使用方式。（第七點） 

八、循環標誌使用情形回報及後續追蹤。（第八點） 

九、循環標誌使用期限及展延規定。（第九點） 

十、循環標誌信賴保謢使用機制。（第十點） 

十一、循環標誌授權使用資訊或產品、服務條件變更規定。（第十一點） 

十二、循環標誌授權使用之撤銷、廢止規定。（第十二點） 

十三、資訊公開規定。（第十三點） 



 

2 
 

循環產品及循環服務推動作業要點 

規  定 說  明 

一、 環境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推動循環

經濟及永續發展，期藉由循環標誌之

授權使用，鼓勵產業投入生產循環產

品及提供循環服務，並提升公私部門

及消費者購買意願，達到資源有效利

用、減少廢棄物及減碳目的，特訂定

本要點。 

本要點訂定目的。 

二、 製造、輸入、販賣、提供具循環特性

之產品、服務業者，得向本部申請使

用該項產品或服務之循環標誌。 

  前項所稱循環特性，指產品或服

務具減少天然資源使用、單一材質可

全回收、使用再生材料、可重複使用

或可維修延長使用等有助於提升資源

使用效率及減少廢棄物產生之性質。 

  循環產品或循環服務之品項及技

術規格，由本部公告之。 

一、第一項規定得向本部申請使用循環標

誌之產品及服務規定。 

二、第二項定明「循環特性」之概念與認

定範疇，以利業者自我檢視循環標誌

使用申請要件，以作為本部受理申請

與審核之內部判斷基準。 

三、為求即時因應國際對產品循環管理強

制性管理趨勢、產業創新及推動可行

性資源循環技術，由本部公告循環產

品或循環服務之品項及技術規格，爰

為第三項規定。 

三、 申請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本部提出

使用循環標誌之申請： 

（一）申請書。 

（二）公司或商業、工廠登記或其他

相關設立許可、登記、執照之

證明文件。 

（三）產品或服務循環特性之說明資

料。 

（四）提供產品或服務之實績。 

（五）申請之產品已定有國家標準

者，符合國家標準之證明文

件。  

（六）申請之產品品質、成分、運

作、安全性及標示符合本部公

告列管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蒙特婁議定書列管化學物質及

相關法規規定之證明文件。 

（七）切結書。 

（八）其他經本部指定之文件。 

循環標誌申請使用應檢具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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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前點第三款所稱服務循環特性之說明

資料，規定如下： 

（一） 申請之服務項目，其循環特性

屬具可重複使用性質者，應符

合清潔、清洗、維運租借平臺

或其他經本部認可之方式。  

（二） 申請之服務項目，其循環特性

屬具可維修延長使用性質者，

應符合下列方式之一：  

1、提供使用過之物品回收服

務。  

2、重複填充。  

3、提供租賃、押金回收或回

購服務。  

4、提供維修服務及設置維修

點。  

5、提供一定保固年限。 

6、其他經本部認可之方式。 

申請者申請服務之循環特性說明資料規

定。 

五、 本部受理循環標誌使用權申請案件之

審查程序及規定如下： 

（一）形式審查：本部應就申請文件

內容進行完整性審查。 

（二）實質審查：本部得邀集專家學

者及相關主管機關列席說明、

提供意見，或以產品抽測、服

務場所訪查等方式進行審查；

必要時，得邀請申請者列席說

明。但申請之產品或服務屬本

部公告循環產品或循環服務之

品項及技術規格者，得僅以書

面審查方式為之。 

申請文件經形式審查不合規

定、內容有欠缺者或實質審查內容

資料須補正者，應通知限期補正，

補正總日數不得超過九十日；逾期

未補正或不能補正者，駁回其申

請。 

循環標誌使用申請案之審查程序及補正規

定。 

六、 產品或服務經審查通過者，本部得授

予該項產品或服務之循環標誌使用

權。 

循環標誌授權使用規定。 

七、 取得循環標誌使用權人（以下簡稱循

環標誌使用人）應依下列方式使用循

循環標誌之使用及標示規定。 



 

4 
 

環標誌：  

（一）不得變更循環標誌圖樣。  

（二）應標示於產品或其包裝、販賣

網站、販賣場所或服務場所。 

（三）不得有誤導消費者之使用方

式。 

八、 循環標誌使用人須配合於每年三月底

前提供前一年度循環產品之產銷數量

或循環服務之服務量。 

  本部得不定期對循環標誌使用人

進行產品抽測及生產製造過程或服務

場所訪查。 

循環標誌使用人應配合辦理事項。 

九、 循環標誌使用期間為三年，期滿有繼

續使用必要者，應於期滿前三個月至

六個月內申請展延；展延期間為三

年，並以一次為限；逾期應重新申

請。 

  前項展延之申請，應檢具申請

書、原授權使用循環標誌之同意文件

及第三點第五款至第七款之文件。 

一、循環標誌使用權有效期限及期滿申請

展延之規定。 

二、申請者提出展延申請時，本部將視國

際對產品循環管理強制性管理趨勢及

是否有新修訂之技術規格為審查依

據，技術規格將視經濟與技術可行性

滾動式修訂，爰展延原則以一次為

限；逾期提出者應重新申請；展延案

件原則採線上申請、書面回復。 

十、 本部公告循環產品或循環服務之品項

及技術規格修正或廢止者，循環標誌

使用人得繼續使用至原有效期限屆滿

時止。 

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定明各品項之技術規

格修正或廢止時之過渡處理方式，不因技

術規格之調整而溯及失效，保障原使用人

之權益。 

十一、循環標誌使用人變更下列事項，應

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

部申請變更： 

（一）申請者名稱。 

（二）申請者所在地。 

（三）負責人姓名。 

  前項申請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變更申請書。 

（二）原授權使用循環標誌之同意

文件。 

（三）變更事項之相關證明文件。 

  變更申請審查通過並換發原授

權使用循環標誌之同意文件者，其

有效期限同原同意期限。 

  產品名稱、產品型號或原申請

符合之認定條件有變更者，應重新

提出申請。 

循環標誌授權使用資訊或產品、服務條件

變更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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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循環標誌使用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本部得撤銷或廢止其循環標誌

使用權，並得於一年內不受理其申

請： 

（一）已解散、歇業或喪失申請資

格。 

（二）未依授權內容使用，經通知

限期改善而未改善。 

（三）擅自使用循環標誌於未經授

權之產品或服務。 

（四）未依第八點第一項規定提供

或提供不實之使用情形資

料，經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改

善。 

（五）無正當理由不配合本部依第

八點第二項所為產品抽測、

生產製造過程或服務場所訪

查。 

（六）本部依第八點第二項進行產

品抽測或服務場所訪查發現

不符合使用條件，經通知限

期改善而未改善。 

（七）申請文件有虛偽不實等情

形。 

（八）其他違反環保法令之行為，

且經本部認定情節非屬輕

微。 

一、本部撤銷或廢止循環標誌使用授權規

定。 

二、第一款所稱喪失申請資格，除第十點

技術規格修正或廢止得繼續使用至原

有效期限屆滿者外，指已不符合技術

規格規定或第三點應備證明文件已失

效等情形。 

十三、本部得於指定網站公開下列資訊： 

（一）本部前一年度授權使用循環

標誌之產品、服務總量與第

八點第一項產銷數量及服務

量。 

（二）循環標誌使用人與其產品或

服務之品項、循環特性及技

術規格符合情形。 

（三）未經本部授權擅自使用循環

標誌，經本部通知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之違規案件

資訊。 

為提升資訊透明，保障消費大眾權益避免

遭受損害，爰定明公開資訊機制。 

 


